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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管理，确保人民防空工程战时防护效能有效发挥，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管理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区人民防空工程数量、规模日益扩大，平战转换工作暴露出标准不统一、责任不明确、过程监管缺失等一些问题。为更好地发挥人民防空工程战备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提升平战功能转换能力，我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自治区实际，对2015年原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印发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防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管理规定（试行）》进行修订。通过明确平战转换的技术要求、实施流程与管理职责等措施，确保在战时或紧急状态下，人民防空工程能够迅速、高效地从平时使用状态转换为战时防护状态，确保人民防空工程战时防护功能有效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存战争潜力。
二、制定的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作为人民防空领域的专门法律，详细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管理、使用等方面的内容，明确了平战结合的原则，是制定本规定的主要法律依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条：人民防空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十条：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在保证战时使用效能的前提下，有利于平时的经济建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工程的开发利用；
第二十五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四条：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全区的人民防空工作；州、市（地）、县（市、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
　　（二）技术标准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设计标准》从战术和技术层面规定了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标准和性能指标，为平战转换设计和实施提供了具体的技术指导，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在战时能够满足不同防护要求。
三、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本规定共十八条，主要内容：一是阐述了制定依据、目的、原则、适用范围以及相关部门职责分工等内容；二是明确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设计管理和具体要求；三是提出了对施工与验收的要求；四是明确人民防空工程使用单位或管理单位对平战转换设备设施日常维护工作要求；五是明确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监督检查等内容；六是规定了解释权的归属及生效时间。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适用范围。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指挥工程以外的新建、改建、扩建的人民防空工程，以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工程，其平战转换活动适用本规定。增加了“除指挥工程以外”“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工程”等内容，明确适用范围，避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适用模糊的情况。
２.平战转换原则。平战转换工作坚持转换工作量最小化、标准化通用化选型原则、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以提高平战转换效率的同时，新增了分区分类转换的要求。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建设，按照不同的工程类别和防护片区，实行分类指导。着力解决工程转换不分重点和一般，不分类别和等级，造成临战平战转换量过大和平时建设投资不必要的浪费。
３.设计、施工、使用全流程管理。一是同步设计。对平战转换设计专篇与平战转换预案的编制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设计应与工程主体设计同步进行，编制平战转换设计专篇，明确转换部位、工程量、设备清单、技术措施及造价预算等内容；二是同步审查。平战转换设计文件应通过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审查内容包括设计依据、设计方案、技术措施、工程量计算等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三是同步施工。平战转换预案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应与工程施工现状保持一致，具有可操作性，并纳入竣工验收备案资料。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部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设置明显的标识牌，竣工时应施工到位，便于平战转换快速识别和操作；四是平时管理。人民防空工程使用单位或管理单位应按照规定用途使用人民防空工程，不得擅自改变工程主体结构，负责平战转换设备、构件的日常维护检查，防止锈蚀、丢失，建立相应维护档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准备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核查预案编制、设备储备、维护记录等，发现问题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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